
112年第40屆
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

第2次領隊會議

日期： 112年8月3日



大綱

報告事項 討論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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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事項

3



一、報名狀況

本(40)屆地政盃活動競賽

於第1次領隊會議已確定於

112年9月13至14日舉辦，

經報名統計結果共計64個

單位參加，參與人數約為

250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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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開、閉幕典禮

開幕典禮訂於9月13日上午8時於崑山科技大學體育館舉行，敬邀各參賽單位派5人~10人參加，
其餘人員請至觀禮區觀禮；閉幕典禮於9月14日下午2時於同地點舉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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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各單位踴躍參加，

為本屆增添風采



三、地政之夜(領隊餐會)

地政之夜(領隊餐會)訂於112年9月13日下午6時，於南紡購物中心5樓雅悅會館(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
一段366號5樓)舉行，將另以邀請函邀請各隊總領隊及總管理參加。

6

歡迎各單位踴躍參加



三、地政之夜(領隊餐會)-續

報告事項：

1.地政之夜桌餐代訂費用，內政部及各縣市政府每桌7,000元，其他單位每桌9,000元。

2.請各單位於代訂表單填寫出席人數。

3.茹素者將單獨提供個人套餐，並請於代訂表單填寫茹素人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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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地政之夜(領隊餐會)-桌餐代訂方式

有關地政之夜桌餐自第2
次領隊會議次日起至8月

11日前將於本屆活動網

站開放申請，請各參加

隊伍自行運用。

活 動 網 站 ( 網 址 ：

https://land.tainan.gov.tw/
2023nlac/Default.aspx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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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項競賽資訊

各競賽時程表、開、閉

幕典禮流程、各項競賽

場地及周邊停車資訊，

將公告於活動網站，請

各參賽隊伍注意各項比

賽時間及地點。

活 動 網 站 ( 網 址 ：
https://land.tainan.gov.tw/

2023nlac/Default.aspx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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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便當及花籃代訂方式

有關便當及花籃代訂自

第2次領隊會議次日起至

8月11日前將於本屆活動

網站開放申請，請各參

加隊伍自行運用。

活 動 網 站 ( 網 址 ：

https://land.tainan.gov.tw/
2023nlac/Default.aspx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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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報告事項

1. 會後因需交付印製活動競賽秩序冊，各參賽隊伍名冊如因特殊理由須更換參賽人員，自第2次領
隊會議次日起請備文敘明理由據以變更供競賽組查核。

2. 按本屆賽事規程，桌球丙組、羽球男子乙組、籃球男子乙組及歌唱比賽報名組數及人數，都超

過規程內獎勵但書組數，所以各都增加兩座獎盃。

3. 本次抽籤結果將會公布在本屆活動網站，供各單位查詢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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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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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1

主旨:辦理本屆地政盃各競賽項目抽籤事宜。

說明:本屆地政盃比賽項目計有桌球、羽球、慢速壘球、3對3籃

球、趣味及歌唱競賽等6項。為節省時間，各比賽項目的賽次統

一由主辦單位現場抽籤決定，並由現場各出席單位代表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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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1-續

賽事抽籤順序為桌球、羽球、慢速壘球、3對3籃球、趣味及歌

唱競賽依序辦理。

14



提案2

主旨:因應賽程編排，修改羽球競賽規則「八、比賽賽制」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:
（一）預賽：男甲團體組、男乙團體組及女子團體組採分組循環賽。

（二）決賽：

1. 男甲團體組：各組第1、2名採交叉循環，併計預賽對戰積分，判出1-4名次。各組第3、4

名亦同，判出5-8名次。

2. 男乙團體組：各組取預賽前1名，共計9隊進入決賽，採單淘汰賽制。

3. 女子團體組：各組取預賽前1名，4隊組增取第2名，共計6隊進入決賽，採單淘汰賽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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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意見
1.單位：台北市政府地政局

建議意見(1).男子羽球甲組:考量比賽賽制已調整為每點以 25 分計，24 平分時不加分，比賽
時間已縮短，且甲組隊伍僅8隊，基於機關交流情誼，建議維持上屆比賽賽制，不建議採分
組循環。(2).女子羽球:為使比賽結果名次較為公正，將賽程的干擾因素降低，建議應依去
年名次分列種子隊伍於預賽各分組，這樣在場次減少情形下，不致於影響比賽公平性。

2.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地政局

建議意見：有關男子羽球甲組，目前隊伍數只有8隊，希望能透過年度地政盃賽事，讓各地
政機關彼此充分交流，建議賽制維持與往年相同，以單一循環積分方式，決定排名成績，
而各場得點球數改為31分，以上建議。

3.單位：高雄市政府地政局

建議意見：一年一度的地政盃，本意即是要以球會友，場上多交流，利用球類運動增加地
政人員情誼。有關修改羽球賽制乙事，若是因為場地空間及時間不足，建議改為21分賽制，
維持原本循環賽及相關規則。若評估仍無法縮短賽程，再改為主辦單位建議之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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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回應:

維持第一次領隊會議通過的競賽規則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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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2 -續



臨時動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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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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